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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規》 

試題評析 

本年度考題與過去幾年相似，著重法理的探討，但是出題老師有些刁難考生，因為第一題及第三題

考 98 年度大法官釋憲，算是「時事題」，尤其是第三題如果沒有注意時事，可能還誤會是考計算題。

因此沒有注意大法官解釋的同學，就要吃點虧了！還好，本班教學一向強調時事及大法官釋憲的爭

議題，尤其第一題曾在模擬考中將 661 號解釋改以選擇題的方式出現並點明係 98 年 6 月 12 日公布
的解釋，班內同學應該有深刻的印象。第二及第四題，雖是傳統題型，但是出題老師也頗費心思，

尤其要瞭解遺囑信託是要在立遺囑人死亡時才生效，否則就不知道只課遺產稅了。第四題若只能指

出錯誤，但未講出理由也不給分，本班上課有特別提到理由，班內同學答本題應不難。 
今年考題，程度好並有注意大法官釋憲的同學，可以有 80-85分實力，未注意者可能只有 50-55分成
績。 

 

一、依我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 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勞務及進口貨物，

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加值型或非加值型之營業稅」。試說明何謂「銷售勞務」？如果主管機關為

鼓勵或要求公民營大眾客運業者行駛偏遠路線，依一定公式計算合理營運成本與實際營運收入間

差額補貼其虧損，試說明客運業者所受領之偏遠路線營運虧損補貼款項，應否繳納營業稅？(25

分) 

【擬答】 
(一)所謂銷售勞務依現行營業稅法第 3條規定係指營業人提供勞務予他人，或提供貨物予他人使用、收益，以取

得代價者。（高點 98 年度模擬考試題選擇題第 23題） 
(二)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律納稅之義務，係指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

優惠時，應就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稅基、稅率等租稅構成要件，以法律或法律明確授權之命令定之。 
民國七十四年十一月十五日修正公布之營業稅法（下稱舊營業稅法）第一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

物或勞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營業稅。」（嗣該法於九十年七月九日修正公布名稱為加值型及

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該條亦修正為：「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勞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加

值型或非加值型之營業稅。」）同法第三條第二項前段規定：「提供勞務予他人，或提供貨物與他人使用、

收益，以取得代價者，為銷售勞務。」準此，所謂銷售收入，就銷售勞務而言，係指營業人提供勞務予他

人，或提供貨物與他人使用、收益，所取得之代價。對行駛偏遠或服務性路線之交通事業，彌補其客票收

入不敷營運成本之虧損，所為之行政給付。依上開規定受補助之交通事業，並無舊營業稅法第三條第二項

前段所定銷售勞務予交通主管機關之情事。是交通事業所領取之補助款，並非舊營業稅法第十六條第一項

前段所稱應計入同法第十四條銷售額之代價，從而亦不屬於同法第一條規定之課稅範圍。故依據租稅法律

主義，就補貼收入課以法律上未規定之營業稅納稅義務，依 98 年 6月 12號物 661號解釋應屬違憲。 
 
二、何謂遺囑信託？其信託財產應否課徵遺產稅或贈與稅。假設遺囑信託中有土地一方，請說明該土

地之地價稅稅率為何？(25 分) 

【擬答】 
(一)遺囑信託定義：立遺囑人於遺囑中載明，將其財產之全部或一部，在其死亡後，信託予受託人，使受託人依

信託本旨，為遺囑中所定受益人利益，管理或處分信託財產。 
(二)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3條之 2第 1項規定：「因遺囑成立之信託，於遺囑人死亡時，其信託財產應依本法規

定，課徵遺產稅。」因遺囑所分配的財產，本身即屬繼承人的遺產，不論是以遺贈或信託的方式移轉財產，

都不會改變其為遺產的本質，因此須列入被繼承人的遺產課稅。遺囑信託必須於被繼承人死亡前，由被繼

承人依信託法第 2條之規定以遺囑為之，而遺囑則應依民法第 1189規定以自書遺囑、公證遺囑、密封遺囑、
代筆遺囑及口授遺囑等方式訂立。惟遺囑信託並非於遺囑訂立時即發生效力，必須等到立遺囑人死亡時始

發生效力，故於被繼承人亡時，始將信託財產列入遺產課稅。因遺囑成立之信託，其課稅的標的為信託財

產，若信託財產若有不計入遺產總額課稅或可列為扣除額的財產，則可適用遺產及贈與稅法的規定，不計

入遺產總額課稅或列為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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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遺囑信託中有土地一方，則其土地地價稅稅率的適用有以下二點： 
1.是否適用特殊地目之優惠稅率，如果不適用特殊地目之稅率，則依照現行土地稅法第 16 條之規定，基本
稅率為千分之十，累進稅率為千分之十五至千分之五十五。 

2.依照土地稅法第 3條之 1規定： 
土地為信託財產者，於信託關係存續中，以受託人為地價稅或田賦之納稅義務人。 
前項土地應與委託人在同一直轄市或縣（市）轄區內所有之土地合併計算地價總額，依第十六條規定稅率

課徵地價稅，分別就各該土地地價占地價總額之此例，計算其應納之地價稅。但信託利益之受益人為非委

託人且符合下列各款規定者，前項土地應與受益人在同一直轄市或縣（市）轄區內所有之土地合併計算地

價總額： 
一、受益人已確定並享有全部信託利益者。 
二、委託人未保留變更受益人之權利者。 
由於遺囑信託生效日，委託人已死亡，故依本項規定若受益人已確定並享有全部信託利益者，則應與受益

人之土地合併計算地價總額，課徵累進的地價稅稅率。 
 

三、甲公司因經營業務困難，積欠銀行借款本金$300,000,000 及利息$45,000,000。其中借款本金

$300,000,000 於 2年半以前就已到期；利息中$20,000,000，自從會計上認列「利息費用」及「應

付利息」起，已逾 2年，另應付利息$25,000,000 尚未逾 2年。甲公司申報營利事業所得稅時，

未逾 2年之應付利息$25,000,000、已逾 2年之應付利息$20,000,000 及應付銀行借款本金，應如

何處理？請就現行所得稅相關法令規定予以說明與評述。(25 分) 

【擬答】 
(一)甲公司申報營所稅時，已逾二年之應付利息$20,000,000應改列為其他收入，未逾二年之應付利息$25,000,000
及本金暫不必處理。 

(二)法令依據：所得稅法施行細則第 82條第 3項規定：「營利事業帳載應付未付之費用或損失，逾二年而尚未給

付者，應轉列其他收入科目，俟實際給付時，再以營業外支出列帳。」營利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108 條
之 1規定：「營利事業機構帳載應付未付之費用或損失，逾二年而尚未給付者，應轉列『其他收入』科目，

俟實際給付時再以營業外支出列帳。」 
(三)依照 98 年 4月 3日大法官 657號解釋，上述法令違憲，應自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一年內失其效力。其解

釋理由如后： 
所得稅法第 22條第 1項前段規定：「會計基礎，凡屬公司組織者，應採用權責發生制」，中華民國六十六年

一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同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營利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年度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

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係就公司組織之營利事業，應採用之會計基礎及收入與成本

費用配合原則之所得額計算方式，以法律明定之，並未規定營利事業帳載應付未付之費用，倘經過一定期

間未為給付，不問債務是否消滅，即一律應轉列營利事業之其他收入，而費用轉列收入涉及所得稅稅基之

構成要件，應有租稅法律主義之適用。 
所得稅法施行細則第 82 條第 3 項規定：「營利事集帳載應付未付之費用或損失，逾二年而尚未給付者，應

轉列其他收入科目，俟實際給付時，再以營業外支出列帳。」營利專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108條之 1規定：
「營利事業機構帳載應付未付之費用或損失，逾二年而尚未給付者，應轉列『其他收入』科目，俟實際給

付時再以營業外支出列帳。」上開規定關於營利事業應將帳載逾二年仍未給付之應付費用轉列其他收入，

非但增加營利事業當年度之所得及應納稅額，且可能帶來一時不能克服之財務固難，影響該企業之經營，

顯非執行法律之細節性或技術性事項；況以行政命令增加二年之期間限制，就利息而言，與民法關於消滅

時效之規定亦有不符。雖上開法規分別經 52 年 1月 29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 121條，及所得稅法第 80
條第 5 項之授權，惟該等規定僅賦予主管機關訂定施行細則及查核準則之依據，均未明確授權財政部發布

命令，將營利事業應付未付之費用逕行轉列為其他收入，致增加營利事業法律所無之租稅義務（本院釋字

第 650 號解釋參照），已逾越所得稅法之授權，違反憲法第 19 條租稅法律主義，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

遲於一年內失其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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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所得稅採兩稅合一制度，營利事業應依規定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試依現行規定，

說明下列有關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之計入或減除是否正確，如有錯誤請加以更正（理由不對不給

分）：(25 分) 

(一)營業事業每年暫繳稅款，應於繳納日計入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二)以受託人身分經營信託業務所繳納之營利事業所得稅及所獲配股利之可扣抵稅額，應於獲配

股利日計入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三)營利事業於取得利息所得時被扣繳之稅款，應於被扣繳日計入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四)營利事業繳納之滯報金、怠報金、滯納金、罰鍰，塵於繳納日計入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五)營利事業依章程規定，分派職工之紅利所含之稅額，應於分派日自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減除。 

【擬答】 
(一)錯誤，每年暫繳稅款應於年度結算日計入股東可扣抵帳戶，因為暫繳稅款並非前一年的稅款，故不得於繳款

日記入，免得被提前分配出去，違反兩稅合一精神。 
(二)錯誤，以受託人身分繳納之營所稅本質上是替委託人繳稅，依所得稅法 66 條之 1，不得計入股東可扣抵稅

款帳戶。 
(三)錯誤，利息所得扣繳稅款應以年度結算日計入股東可扣抵帳戶，理由與第(一)項相同，同時年度結算日才確

定該年度之應付所得稅，故屆時才可計入股東可扣抵稅款帳戶。 
(四)錯誤，滯報金等依所得稅法 66 條之 3，不得計入股東可扣抵稅款帳戶，因為如果可以計入，股東就可行使

抵稅權，則上述具懲罰性的規定就不具處罰的效果。 
(五)錯誤，分派職工紅利所含之稅額，屬於薪資所得非股東營利所得，故不得計入股東可扣抵稅款帳戶。 

 


